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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1 证券简称：龙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0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减少注册资本，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至 2,384,248,056元

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资事项概述

1、公司于2023年7月26日召开的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于2023年7月27日披露了《减资公告》。鉴于《龙

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

简称“《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中有13名激励对象离职，4名激励对象身故，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名激励

对象因2022年度考核等级为“合格”回购注销当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前述激励对象

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521,100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中有12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名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

考核等级为“合格”回购注销当期部分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考核

等级为“不合格”回购注销当期限制性股票，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70,750股。根据公司《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591,85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

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386,293,256元减少至

2,385,701,406元。

2、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的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于2023年10月31日披露了《减资公告》。鉴于《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54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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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离职，2名激励对象身故，1名激励对象因违反职业道德、出现失职行为，损

害公司利益导致职务变更，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831,000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27名

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212,500股。根据公司《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1,043,5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

购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385,701,406元减少至

2,384,657,906元。

3、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于2024年7月25日披露了《减资公告》。鉴于《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49名激励

对象离职，2名激励对象身故，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2名激励对象因2023

年度考核等级为“不合格”，回购注销当期限制性股票，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262,350股。鉴于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32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2

名激励对象因2023年度考核等级为“不合格”，回购注销当期限制性股票，前述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47,500股。根据公司《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409,85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2,384,657,906元减少至2,384,248,056元。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上述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手续。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017347224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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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焦作市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5、法定代表人：和奔流

6、注册资本：2,384,248,056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1998年08月20日

8、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

爆品）的生产、销售；铁肥销售；硫酸60万吨/年的生产（生产场所：中站区佰

利联园区内）、销售（仅限在本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硫酸）；氧化钪生

产；设备、房产、土地的租赁。

三、备查文件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16日


